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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2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6-058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荣之联 股票代码 0026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卫华 张青 

电话 010-62602016 010-62602016 

传真 010-62602100 010-62602100 

电子信箱 ir@ronglian.com ir@rongli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0,162,841.96 639,925,922.00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00,007.79 60,238,171.70 -5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864,898.32 38,973,756.49 -4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7,219,377.75 -275,451,503.71 1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4 0.1012 -5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3 0.1005 -57.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2.40% -1.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368,965,557.24 4,659,848,693.74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9,498,821.39 3,576,465,108.53 0.64%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54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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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普通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王东辉 境内自然人 21.36% 135,907,893 101,930,919 质押 102,000,000 

吴敏 境内自然人 11.44% 72,762,009 0   

上海翊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8% 62,247,792 62,086,092 质押 30,292,500 

霍向琦 境内自然人 4.96% 31,537,244 31,504,994 质押 1,260,000 

上海奥力锋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31,043,046 31,043,046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银行

－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财富骐骥

定增 3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自然人 1.76% 11,216,351 11,216,35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战略

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1.71% 10,883,499 2,989,500   

张彤 境内自然人 1.15% 7,285,500 5,464,125 质押 2,610,000 

戚晓霞 境内自然人 1.12% 7,136,85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6,432,7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 5%以上股东王东辉、吴敏为夫妻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戚晓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0 股外，还通过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36,55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7,136,850 股。公司股东梁晏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00,038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客户聚焦、业务创新及一体化”的战略规划，紧紧围绕“企业IT服务、大数据与物联网、生物云

平台”三大业务板块开展各项工作。 

    一方面，继续深挖客户需求，为行业客户提供系统集成、技术开发与服务、系统产品销售。 

    系统集成业务是基于客户对于数据中心性能的需求，为客户数据中心建设和升级提供咨询规划、IT系统集成架构设计、

软硬件选型与集成，必要时为其进行软件开发。技术开发与服务业务是为客户的数据中心提供运行维护、数据迁移、软件开

发与升级等服务，同时针对不同行业客户在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物联网等领域的不同数据应用需求提供运营平台及

数据分析和应用服务。系统集成、技术开发与服务以及系统产品销售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投入研发团队和资金在生物信息和车联网领域进行更纵深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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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投入建设的 “支持分子医疗的生物云计算项目”（以下简称“生物云项目”）和“基于车联网多维大数据的综合运营服

务系统项目”(以下简称“车联网项目”)，为生物信息和车联网业务拓展新的业务模式。报告期内，生物云项目的研发进度按计

划进行，除公司自有团队进行平台开发外，公司向香港L3生物信息有限公司购买其生物信息分析算法和现有医生端分析工

具的知识产权，该软件具有分析速度快、分析结果灵敏度和准确度高及数据库可视化等优点，将更好地保障生物云项目的落

地。车联网项目在报告期内与多家保险公司保持业务合作，并行发展个人用户和行业用户的同时，根据现有一定规模的车联

网数据积累，在大数据分析能力方面进行重点投入，正在相关领域形成应用模型和知识产权。上述两个项目在报告期内仍在

建设期，尚未形成收益。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01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04%。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系

统集成收入31,791.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27%；系统产品收入9,590.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6%；技术开发与服务收

入22,623.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车载信息终端收入10.8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9.23%。车载信息终端产品收入下

降幅度较大，主要由于车载信息终端产品的业务模式发生变化，大部分车载信息终端产品通过免费的方式向用户发放。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9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5.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6.4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1.33%。公司主要子公司车网互联及泰合佳通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其中车网互联

净利润增长2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5%；泰合佳通净利润增长1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14%。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下

降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两个新投入的项目实施主体均在母公司，报告期内均为投入期；2)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下降1.75%，毛利减少1,100万元；3)费用新增了购置办公楼的房产税以及购买海外知识产权的律师费用合计200余万元；4)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以及即征即退增值税款减少合计500余万元；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约1,700万元，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处置非流动资产获得投资收益2,200万元为偶发收入。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14家，孙公司包括4家。本期新增子公司1家，为荣之联科技（大连）有限公司；增加孙

公司1家，为拉萨车网互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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